
學校發生重大
天然災害

附件2：各級學校及幼兒園遭受天然災害緊急救援通報作業流程

將救援情形及災損
持續以電話通報本部校安中心
及直轄市、縣(市)教育局(處)

是否獲得即時救援處理

依救援單位
指揮避災及搶救

通報地方災害
應變中心

否

是否獲得即時救援處理

以電話通報教育部校安
中心或縣(市)聯絡處

是

否

教育部校安中心：

本部各縣(市)聯絡處電話：

同步通報119、
縣市應變中心及
教育部校安中心

是


